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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市六区商品住宅成
交1080套，比七月份多10套，同
比降幅约56%，继续徘徊在“史上
倒数”的一个成交水平线上。不
过，镇海区上月新房成交数据很

“亮眼”，环比增幅近47.5%，同比
也有近20%的增长。但主要原
因，是基数太低。

新房市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
现象是，新增供应似乎有越来越
少的趋势。八月份，市六区仅鄞
州、北仑各有新盘领取预售证，其
余各区都是“零新增”——其中，
高新区已连续5个月“零新增”，
海曙、镇海也已连续3个月“零新
增”。这也影响了新房整体成交
量。

市六区二手住宅，八月份共
成交2686套，环比下跌7.82%，
同比跌幅约22%。二手房市场没
有维持住七月份成交反弹的势
头，据房产中介方面反映，相当程
度上与二手房东不愿再让价有
关。

有房产中介门店店长反映：
“二手房价跌了那么长时间，有的
小区的二手房相比2019年时候，
成交价几乎降了一半。感觉上现

在不少挂牌的二手房尤其老房
子，可能已经到‘地板价’了，房东
一方面不愿再降价，另一方面觉
得即便再降价也不一定卖得掉，
索性咬住价格，这样一来，我们促
成成交就难了。”

从数据上看，海曙、江北、镇
海、高新区，上个月的二手房成交
较七月份时候有不同程度的回
升；鄞州区二手房环比跌幅最大，
超过20%。

说回新政对宁波楼市的影
响。

8 月底以来，从“认房不认
贷”到存量房贷利率降低、首套房
二套房首付比例降低、二套房贷
利率下限降低……一系列新政密
集出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据媒体报道，北京、上海楼市因此

“大受刺激”，火爆异常，有的楼盘
开盘认购金额高达56.2亿元，有
的楼盘一天卖出了比此前一个月
还多的房子，有的楼盘凌晨3点
还在接待客户，有的楼盘宣布收
回优惠或直接涨价……

宁波也有楼盘销售负责人对
记者表示，“刚刚过去的周末，来
楼盘咨询的客户量较此前几乎翻

倍，成交量也较前几周明显增
加。”

但整体上，记者采访的多个
在售、待售楼盘以及几家房产中
介机构，普遍反映新政效应尚未
有特别明显的显现，市场情绪没
有像北京、上海那样被一下子“点
燃”。

业界人士分析指出，这一波
新政，对此前房地产政策环境比
较严的一线城市带来的变化明
显，有效降低了购房者的购房门
槛（“认房不认贷”以及首付比例
大幅调低）和购房负担（房贷利率
调低）。

而宁波此前的政策环境已经
比较宽松，同时如“认房不认贷”
新政各大银行的具体操作细则还
不是完全明晰、二手房还是比较
难卖进而导致改善需求的购买力
依然不足，新政效应的完全释放，
可能还需要等一段时间。

不管如何，在这一波新政出
台后，业界对已经启幕的楼市“金
九银十”普遍寄予期望，期待市场
信心由此恢复，进而有效提振市
场的成交水平。

记者 施文

一系列利好新政
有“刺激”到
宁波楼市吗？
宁波市八月份
住宅成交数据出台

有未结清的房贷，这次能调整吗？
答：本次调整范围是指存量首套

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具体包括
2023年8月31日前建行已发放和已签
订合同但未发放的首套住房贷款，或
实际住房情况已经符合所在城市首套
住房标准的住房贷款。住房公积金贷
款、组合贷款中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购
买商铺等商业用房的贷款不在本次调
整范围内。当前执行利率如低于本次
首套住房贷款拟调整到的利率水平，
则不进行调整。

什么是首套房贷？
答：首套住房贷款包括两种情况：

一种是指贷款发放时利率按所在城市
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执行的贷款；另一
种是贷款发放时为非首套住房贷款，
但实际住房情况已经符合所在城市首
套住房标准。

办贷款时不是首套房贷，如何确
认现在是不是？

答：这个取决于当前实际住房情
况是否已经符合办理贷款的城市首套
住房标准。如果符合，可以认定为首
套房贷。

例如，如果贷款购买住房时，家
庭没有其他住房，因当时“认房又认

贷”政策导致购买的住房按照二套
住房贷款利率办理，但目前所在地
区已执行“认房不认贷”政策，可以
按首套执行。此外，贷款购买住房
时不是家庭在当地的唯一住房，但
后期通过交易等方式出售了其他住
房，住房成为家庭唯一住房且当地
已执行“认房不认贷”政策的，可以
按首套执行。上述情形下，需要提
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如果购房者仍无法确认自己是否
符合首套房标准，可咨询贷款经办机
构。

如果首套房贷现在有拖欠，能调
吗？

答：符合调整范围但有拖欠的贷
款，原则上还清拖欠前暂不调整，还清
拖欠后可以调整。实际执行需根据具
体情况判断，购房者可咨询贷款经办
机构。

利率能调到多少？
答：目前，房贷利率是在LPR（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基础上加减点确定
的。按照人民银行通知，本次调整后
的贷款利率水平，在LPR上的加点幅
度，不得低于原贷款发放时所在城市
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

策 下 限 。 因 此 ，本 次 调 整 不 涉 及
LPR，主要是调整加减点。

例如，假设购房者现在的贷款利
率为 5.1%，LPR 为 4.2%。那么，贷款
利率按 LPR+90 个基点确定，也就是
4.2%+0.9%。若按有关规则，假设购
房者的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调后
执行的水平为 LPR+10 个点。那么，
房贷利率将下调80个基点（即90个基
点-10个基点），也就是贷款利率从目
前的5.1%调整到4.3%。

在上述政策空间内，银行将充分
考虑购房者诉求，保障客户权益。具
体情况以后续公告为准。

什么是利率政策下限，怎么查？
答：利率政策下限是指当地人民

银行官方公示的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
策下限。购房者可通过人民银行各省
级分行官方网站查询。

贷款什么时候可以调整？
答：银行高度重视这次调整工

作，正在抓紧制定具体实施细则，进
行准备工作，确保按人民银行要求 9
月 25 日可提供服务，充分保障客户
利益。后续进展，将及时在官网、微
信公众号、网点等渠道公告，请多多
留意。

存量房贷利率具体怎么调？
建行、农行最新发声

9 月 25 日起，购房者将可就个人首套存量房贷款向银行申请利率调整。那么，具体细则如何？
9 月 4 日，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就调整范围、调整幅度、调整时间等多方面作出解释。

除上述问题之外，农行在问
答中还提及以下几个问题——

已办理提前还款的，是否
可以下调？

答：区分两种情况：一是，
已完成提前还款扣款操作的，
不再进行利率调整。如有剩余
本金尚未归还的，凡是符合《通
知》条件的，可进行利率下调。
二是，已提出提前还款申请但
尚未完成扣款的，客户可根据
自身需要撤销提前还款申请。
凡是符合《通知》条件的，纳入
此次调整范围。具体请联系贷
款经办行。

协商变更合同约定利率与
新发放贷款置换，有何区别？

答：协商变更合同约定利
率方式是指农行对符合存量首
套住房标准的贷款，通过协商
的方式调整贷款合同约定的利
率水平。新发放贷款置换方式
是指由借款人向农行贷款经办
行重新申请一笔贷款，以置换
原贷款。按《通知》要求，调整
后的房贷利率不得低于原贷款
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住房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
限，两种方式调整后的利率定
价水平一致。为便利客户操
作，农行主要采取协商变更合
同约定利率方式办理。

记者 周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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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房产市场管理中心昨日发布了八月份住宅成交数据——简单而
言，就是延续了七月份的低迷……

2023年8月各区商品住宅成交数据比较。
据房管部门数据


